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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

理财产品业务管理制度

（2025 年 10 月修订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理财产品业务，保证

公司资金、财产安全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、

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目的是充分利用闲置资金，提

高资金使用效率和资金收益水平，提升公司价值，为公司股东谋

取更多投资回报。

第二章 购买理财产品操作规定

第三条 公司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仅限于自有闲置资金，

且必须严格按照董事会或股东会审批的额度控制资金规模，不得

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及投资需求。

第四条 公司以公司或子公司名义设立理财产品账户，不得

使用他人账户进行理财产品业务。

第五条 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只允许与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

融机构进行交易，不得与非正规的机构进行交易。

第六条 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应高于同期银行活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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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款利息。

第三章 审批权限及信息披露

第七条 审批权限应当按照公司颁布的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》

有关要求执行。

第八条 公司股东会、董事会做出相关决议后两个交易日内

应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第四章 内部操作流程

第九条 公司财务部门为理财产品业务的具体经办部门。财

务部门负责选择合作银行，对公司财务状况、现金流状况及利率

变动等事项进行考察，对理财产品业务进行内容审核和风险评估，

制定理财计划并提交审批，筹措理财产品业务所需资金，办理理

财产品业务相关手续，按月对理财产品业务进行账务处理并进行

相关档案的归档和保管。财务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。

第十条 公司内审部门为理财产品业务的监督部门。内审部

门对公司理财产品业务进行事前审核、事中监督和事后审计。内

审部负责审查理财产品业务的审批情况、实际操作情况、资金使

用情况及盈亏情况等，督促财务部门及时进行账务处理，并对账

务处理情况进行核实。内审部门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。

第五章 信息隔离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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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理财产品业务的审批人、申请人、操作人、资金

管理人相互独立，并由内审部门负责全程监督。

第十二条 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与金融机构相关人员须遵守保

密制度，未经允许不得泄露本公司的理财方案、交易情况、结算

情况、资金状况等与公司理财产品业务有关的信息。

第六章 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

第十三条 财务部门应实时关注和分析理财产品投向及其进

展，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，应及时通报公司主管领导和内

审部门，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，最大限度地控制投资风险、保

证资金的安全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十四条 本制度所称“以上”、“内”含本数，“超过”

不含本数。

第十五条 本制度适用于本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、控股子

公司。

第十六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七条 本制度的相关规定如与日后颁布或修改的有关法

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依法定程序修改后的《公

司章程》相抵触，则应根据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

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执行，董事会应及时对本制度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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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修订。

第十八条 本制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，修改时亦

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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